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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单位概况 

一、主要职责及机构设置 

负责全区防汛抗旱指挥部日常工作，履行全区防汛抗旱工作牵头抓总和组织、协调、指导、监督

等职能；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汛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抗旱条

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等法律法规，防汛抗旱应急预案、江河水库城镇防洪调度方案的审批；

审批重要江河湖泊和重要水工程防汛抗旱调度方案和应急水量调度方案;防汛抗旱信息预警发布；防

汛抗旱决策保障系统的建设；防汛抗旱物资调拨；组织协调全区防洪工程抢险;防汛抗旱应急抢险救

援队伍的建设。完成区委、区政府、主管局交办的其他任务。区防汛抗旱保障中心内设四个组：综合

组、防汛抗旱组、财务组、物资管理组。 

二、工作任务 

主要目标任务：防汛抗旱工作担负着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保障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重要

使命，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立足防大汛、抗大旱、抢大险、救大灾，奋力做到“不死

人、少伤人、少损失”，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发生设防标准内洪水，保证河流不漫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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堤防不决口、水库不垮坝、城镇不受淹和重要基础设施不毁坏、交通干线不中断；当发生超标准洪水，

确保两座中型水库及重要基础设施安全，及时预警险情，尽早撤离受威胁群众，一旦发生灾害事故，

第一时间开展防汛抗洪抢险和救援工作，并及时上报主要领导和上级指挥机构，尽可能减少人员伤亡

和财产损失；当遭遇突发暴雨山洪，要确保受威胁区和低洼内涝区不发生群死群伤事件。当发生轻度

到中度干旱时，保证城乡居民供水安全和农业灌溉、重要工业、重要生态用水安全；当发生严重或特

大干旱时，确保城乡居民饮水安全和基本口粮田灌溉、核心区生态用水安全。努力把洪涝干旱灾害损

失减少到最低程度，有力保障经济社会持续发展。 

三、人员情况说明 

凤翔区防汛抗旱保障中心编制 10 人，其中：行政编制 10 人、事业编制 0人；实有人员 8人，其

中：行政 6人、事业 2人。单位管理的退休人员 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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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收支情况 

四、收支说明 

（一）收支预算总体情况 

按照综合预算的原则，本单位所有收入和支出均纳入单位预算管理。本单位当年预算收入 12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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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125.44 万元、政府性基金拨款收入 0 万元，较上年减少 1.15 万元，

原因是补发工资减少。本单位当年预算支出 125.44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 125.44 万元、

政府性基金拨款支出 0万元，较上年减少 1.15 万元，原因是补发工资减少。 

（二）财政拨款收支情况 

本单位当年财政拨款收入 125.44 万元，其中一般共预算拨款收入 125.44 万元、政府性基金拨款

收入 0 万元，较上年减少 1.15 万元，原因是补发工资减少。本单位当年财政拨款支出 125.44 万元，

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 125.44 万元、政府性基金拨款支出 0万元，较上年减少 1.15 万元，原因

是补发工资减少。 

（三）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明细情况 

1、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规模变化情况 

本单位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 125.44 万元，较上年减少 1.15 万元，原因是补发工资减少。 

2、支出按功能科目分类的明细情况 

本单位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25.44 万元，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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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行政运行（2240101）110.44 万元，较上年减少 1.15 万元，原因是补发工资减少。 

（2）一般行政管理事务（2240102）15 万元，较上年持平； 

3、支出按经济科目分类的明细情况 

（1）按照单位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的类级科目说明。本单位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25.44 万元，

其中： 

工资福利支出（301）100.58 万元，较上年减少 1.15 万元，原因是补发工资减少。 

商品和服务支出（302）24.86 万元，较上年持平。 

（2）按照政府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的类级科目说明。本单位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25.44 万元，

其中： 

机关工资福利支出（501）100.58 万元，较上年减少 1.15 万元，原因是补发工资减少。 

机关商品和服务支出（502）24.86 万元，较上年持平。 

（四）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本单位无当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并已公开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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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收支情况 

本单位无当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并已公开空表。 

第三部分  其他情况 

五、“三公”经费及会议费、培训费情况说明 

本单位当年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预算支出 1.7 万元，较上年持平无变化。其中：因公出国

（境）经费 0 万元，较上年无变化；公务接待费 0 万元，较上年无变化；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1.7

万元，较上年持平无变化；公务用车购置费 0万元，较上年无变化。本单位当年一般公共预算会议费

预算支出 0万元，较上年无变化；本单位当年一般公共预算培训费预算支出 0 万元，较上年无变化。  

六、国有资产占有使用及资产购置情况说明 

截止上年底，本单位共有车辆 1 辆，单价 20 万元以上的设备 0 台（套）。当年单位预算安排购

置车辆 0 辆；安排购置单价 20 万元以上的设备 0台（套）。 

七、政府采购情况说明 

本单位当年无政府采购预算，并已公开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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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绩效目标情况说明 

本单位绩效目标管理全覆盖，涉及当年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 125.44 万元,当年政府性基金预算

当年拨款 0万元，当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 0万元（详见公开报表中的绩效目标表）。 

九、公用经费情况说明 

本单位当年公用经费预算安排 4.7 万元，较上年持平。 

十、专业名词解释 

1.公用经费：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专用材料及

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

及其他费用。 

2.“三公”经费：是指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

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

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车辆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

税）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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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支出。  

第四部分  公开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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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单位综合预算公开报表 

 

 

 
单位名称：宝鸡市凤翔区防汛抗旱保障中心 

保密审查情况：已审查 

单位主要负责人审签情况：已审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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